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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股东增加临时提案的回复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百货”）

于2018年2月28日收到公司股东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兆赢”）向公司发来的，关于向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提议增加的临时提案1《关

于股份公司未来10年利润分配的议案》、提案2《关于股份公司用2017年度未分

配利润进行分配的议案》、提案3《关于股份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和

提案4《关于章程修改的议案》。对于上海宝银及上海兆赢增加的临时提案内容，

经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依据《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慎重考虑后一致同意做如下回复说明： 

    1、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已在《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条中予以明确规定，该

政策的执行充分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及

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发展战略需要，

但提案1和提案2未充分考虑公司后续长远发展可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且上市公

司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确定，必须以年度经审计后的经营业绩为基础，并最终提

交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上述提案拟对未来10年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定，不符

合确定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更不具备确定利润分配方案所必须的业绩依据

和必要条件，相关股东的提议非常草率、不严谨，不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和股

东利益的需要以及《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条中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公司及董



事会对上述两项提案表示坚决反对，不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提案3所提议的利润分配方案，未考虑公司2018年投资项目和经营的实际需要，

不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状况，公司及董事会对此提案表示反对。 

    3、《公司章程》是全体股东必须一致遵守和执行的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

章程的制定和修改必须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提案4所提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第五十三条相关内容，

无论是新华百货现执行的《公司章程》还是《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均有详尽、

细致的说明，不存在需要进一步修改的必要性，不符合《公司章程》第二百零三

条需要修改公司章程的情形，所提出的章程修改条款内容实质是相关股东的主观

想法，公司及董事会对该项提案表示反对。 

     公司充分尊重股东的提案权，但提案内容本身应合规和理性、并符合《公

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3月1日 


